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湘财企指〔2020〕48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煤炭行业去产能
专项奖补资金的通知

：

根据《湖南省小煤矿关闭退出奖补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湘财企

〔2014〕54 号）、《湖南省小煤矿关闭退出专项奖补资金管理有

关事项的补充通知》（湘财企〔2016〕27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淘汰

不安全落后小煤矿的意见》（湘应急联〔2019〕7 号）等规定，

结合省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资料，现

下达你市（州）煤炭行业去产能专项奖补资金  万元（金额详

见附件），相应列 2020 年政府收支分类支出功能科目“2240199

其他应急管理支出”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均列“507 对企业补

助”。

省级专项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奖励、补助关闭退出煤矿的职

工安置、经济损失、实施关闭等费用支出。请你市（州）根据

有关附件及时转拨资金至已完成规定关闭任务的所属县市区，

不得违规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金，并督促、确保专款专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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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2014-2019 年度关闭退出煤矿省级专项奖补资金

总表

2、2014-2016 年度湖南省关闭退出煤矿省级专项奖

补资金明细表

3、2017 年度湖南省关闭退出煤矿省级专项奖补资

金明细表

4、2018 年度湖南省关闭退出煤矿省级专项奖补资

金明细表

5、2019 年度湖南省关闭退出煤矿省级专项奖补资

金明细表

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5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